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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县级财政支出项目绩效复评表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项目名称 外商投资促进中心工作经费
所属

年度
2021 单位名称 永嘉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 永嘉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
（万元）

项目支出明细内容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(A) 实际支出数(B) 执行率(B/A*100%)

人员经费 155.62

办公费 1.88

水电、电话费 4.83

差旅费 1.32

租赁费 2.2

工会经费 4.0

合计 200 169.85 169.85 100%

年度总体

目标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目标



根据《关于调整完善永嘉县招商引资工作机构的通知》（永委办

【2012】3 号文件），永嘉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组织开展相关工作，保

障县外商投资促进中心正常运行。

根据《关于调整完善永嘉县招商引资工作机构的通知》

（永委办【2012】3 号文件），2021 年招聘专业招商人员，

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，保障了县外商投资促进中心正常

运行。

二、自评质量

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得分 扣分说明

项目自评

及时性
按期完成 15

是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自评，未及时完成则每延迟一个工作日

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
15

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评，并及时提交自

评表。此项不予扣分。

表格内容

填写
完整准确 10

自评表中各项内容是否按要求填写完整准确。项目支出明细、绩效

目标及完成情况、权重分值、目标完成值、实际得分、原因分析与

改进措施（如需填写）等填写内容每缺一项或者内容填报错误，扣

2分，扣完为止。

8
自评表中项目实际支出数填写错误，扣 2

分。

绩效目标

设置

完整性 10
填报的绩效目标是否完整，指标是否涵盖了项目的产出与效益（产

出与效益指标至少各有一个，如缺一类指标，该项得分减半）。
8

绩效目标，指标涵盖了项目的产出与效

益，但填报不完整，扣 2分。

相关性 10

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能是否相关，与项目的内容是否相关，指标设置

与产出和效益紧密相关（按 10 分、8分、5分、3分、0分五个档次

进行打分）。

8
绩效目标中效益指标（提供就业岗位数

量）与项目的关联性不强，扣 2分。



可测量性 15

绩效目标各项指标设置是否具体细化量化可测量，相关指标应该以

定量表述为主，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，应当采用分级分档的形式

定性表述，并具有可测量性（按 15 分、12 分、9分、6分、0 分五

个档次进行打分）。

15
绩效目标各项指标设置相对具体，比较

细化，具有可测量性。此项不予扣分。

合理性 10
绩效目标设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，是否与投资额或资金量匹配（按

10 分、8分、5分、3分、0分五个档次进行打分）。
5

效益目标（提供就业岗位数量）设置与

客观实际不相符，扣 5分。

核心指标 10
绩效指标是否属项目的核心关键指标。凡抽评时需增加核心指标的，

每增加 1条核心指标扣 5分，扣完为止。
5

效益指标可增加“保障县外商投资促进

中心正常运行”指标，此项扣 5分。

原因分析 客观清晰 10

对绩效目标未完成的原因分析是否客观、依据是否充分、表述是否

清楚。根据原因分析客观程度及依据充分程度按 10 分、8分、5分、

3分、0分五个档次进行打分。项目实际绩效与绩效目标偏差较大，

却未填写原因的，该项得 0分。

10
绩效目标已完成，无需填写未完成的原

因分析，此项不予扣分。

改进措施 合理可行 10

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是否提出合理可行的措施，且与未

完成原因的对应性强。根据提出措施的针对性、建设性和可操作性

按 10 分、8分、5分、3分、0分五个档次进行打分。相关指标存在

未完成情况，却未填写拟采取措施的，该项得 0分。

10
绩效目标已完成，无需填写改进措施，

此项不予扣分。

自评质量得分合计 84

自评质量

等次

总分高于 90 分（含）的结论为“优”，90～80 分（含）为“良”，80～60 分（含）

为“中”，低于 60 分为“差”。
优□ 良☑ 中□ 差□

三、实际绩效



绩效指标 复评情况

指标类型 三级指标名称 指标值
指标

权重
完成值

复评

得分
扣分说明

产出指标

服务人数 15 20 20 20 已完成年初预期目标，此项不予扣分。

总部项目引进 3个以上 20 7 个 20 已完成年初预期目标，此项不予扣分。

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4000 万美元 20 42 万美元 10
根据资料评价，该项目未达成年初预期

目标，按照 50%赋分，扣 10 分。

效益指标

保障县外商投资促进中心正常

运行
不断提升 20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18

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县外商投资促进

中心正常运行，按照 90%赋分，扣 2分。

促进永嘉县经济发展 不断提升 20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 14
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永嘉县经济发展，

按照 70%赋分，扣 6分。

满意度

指标

实际绩效评分标准：原则上以年度预算批复时确定的项目绩效指标和权重为评分依据。如果项目单位设置的项目绩效指标和权重不完整、不

合理，复评时评价组可根据项目实际重新设置绩效指标与权重，按重新设置的绩效指标和权重评分。

1.定量指标：与目标指标值相比，完成指标值的，记该指标所赋全部分值；对完成值高于指标值较多的，要分析原因，如果是由于目标指标

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的，要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分值；未完成指标值的，按照完成值与指标值的比例记分。

2.定性指标：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达成年度指标、部分达成年度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年度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

对应分值区间 100%-80%（含）、80%-60%（含），60%-0 合理确定分值。

实际绩效得分合计 82



实际绩效

等次

总分高于 90 分（含）的结论为“优”，90～80 分（含）为“良”，80～60 分（含）

为“中”，低于 60 分为“差”。
优□ 良☑ 中□ 差□

四、复评结论

复评总分 复评总分=自评质量得分*40%+实际绩效得分*60% 82.8

复评等次
总分高于 90 分（含）的结论为“优”，90～80 分（含）为“良”，80～60 分（含）

为“中”，低于 60 分为“差”。
优□ 良☑ 中□ 差□

五、问题建议

复评发现

的问题及

建议

问题：

1.自评表表格内容填写不完整准确：自评表表格中“项目实际支出数”填写错误；

2.绩效目标指标设置不完整，效益指标与项目紧密性较差、与客观实际不相符；绩效目标核心指标缺失，权重分值设置不当。

3.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未完成年初目标。

建议：

1.项目单位要进一步提高绩效管理的思想认识；

2.项目单位要强化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，核心指标应更加准确地设置，分数权重设置要更加妥当；

3.项目单位要强化项目过程管理，对于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合理分析，并提出针对性意见。

4.要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工作，加大外资使用金额。

六、评价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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